[bookmark: _Toc19456]威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政策宣讲材料

近年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大力实施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坚持执行“土地要素跟着项目走”机制，切实提高土地要素保障能力，为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土地要素支撑。
省自然资源厅在去年土地要素保障创新行动的基础上，继续深化优化土地要素保障相关政策。在此次印发的促进经济加快恢复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清单中，重点提出了两条关于土地要素保障的政策措施。
第一条，预支新增用地指标保障项目落地。也就是政策措施清单的第20条。大家都知道，自2020年起，国家改革土地利用计划管理方式，将以前的每年“下达年度土地指标”改为了按“增存挂钩”规则核补指标。也就是各市以当年处置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的数量为基础，按一定的比例核补当年自己可用的指标，简单来说就是自己挣了自己花。每年的具体配置规则和核补比例由自然资源部研究确定后印发文件实施。
为促进我省经济加快恢复发展，持续巩固“稳中向好、进中提质”良好态势，充分保障省、市、县重点项目急需用地，经提报省委省政府同意，省自然资源厅确定在国家明确2023年度用地指标配置规则前，对全省基础设施项目、民生工程以及符合产业政策和供地政策、投资到位、拿地即可开工建设的各级重点项目，特别是市、县重点招引的大项目、好项目，可以预支土地指标办理用地报批手续，年底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统一核算。
采取这一措施，目的就是保障真实有效投资项目真落地、快落地。各区市、开发区要牢固树立节约集约、依法依规用地的意识和导向，切实做好项目遴选，预支指标的项目必须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相关产业政策，严格落实耕地占补平衡、依法履行征地程序等用地报批要求，而且项目必须是实实在在投资到位、拿地即可开工的好项目、真项目。在此，希望各区市、开发区落实好“项目跟着规划走，要素跟着项目走”的机制要求，用好指标预支政策，保障真实有效投资项目落地，让“好马吃到好料”，为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第二条，实施重大基础设施用地报批奖励。也就是政策措施清单的第21条。加大交通、水利、能源等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是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的坚实支撑，也是促进投资的重要手段。涉及到我市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主要有：G18荣乌高速文登至双岛项目、华能核电等项目。
为激励各地特别是县级政府落实主体责任，加快推进重大基础设项目用地报批各项前期工作，为项目尽早落地实施创造条件。省自然资源厅将对2023年12月31日取得用地批复的交通、水利、能源等单独选址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从省级统筹用地指标中拿出一定数量对获批项目的合法新增用地部分给予奖励。其中，对获得国务院批复的奖励10%，获省政府批复的奖励5%，指标直接奖励到项目所在县（市、区）。
这里，跟大家说明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国家今年将继续对纳入国家重大项目清单的项目用地予以重点保障，由自然资源部在用地审批时直接配置用地指标。同时调整对省级重点基础设施项目国家直接配置指标的政策，规范提高纳入国家重点用地保障的门槛。因此请各区市、开发区高度重视，积极配合发展改革部门提报需要国家予以重点保障用地的重大项目清单，力争纳入国家保障的范围；二是奖励政策树立的是正向激励导向，对各县（市、区）奖励的计算基数是获得批复的合法新增建设用地，项目用地中未批先建等违法用地的部分，不仅不奖励，还要依法依规对人对事严肃处理到位才能报批用地；三是2022年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7部门印发《关于加强用地审批前期工作积极推进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通知》，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在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立项阶段联合做好选址选线，做深做细项目前期工作，加强多方案比选，合理避让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等。请各地各单位在项目建设中务必严格落实7部委要求，协同推进项目建设，严格落实保护耕地、统筹国土空间布局、严格节约集约用地等要求，切实提升用地报批质量和效率，为项目尽早落地实施创造条件。
下一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继续围绕市委、市政府工作大局，立足中心，服务大局，主动配合各区市、开发区及有关部门，科学谋划各级各类重点项目土地要素需求，进一步健全完善土地要素保障机制，切实发挥土地要素支撑保障作用，为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自然资源和规划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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